闵浦府[2021]55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浦江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不实资产处置行为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本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固定资产、坏账、投资损失等不实资产处置程序，根据《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及《闵行区进一步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规范集体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闵委发[2021]2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本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依规原则，符合《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及有关政策规定；坚持民主决策原则，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资产处置的知情权、表决权和监督权；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处置结果应向全体成员公示。

二、适用对象

本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村集体企业对其拥有的不实资产的处置行为，包括各类实物资产的盘亏、报废、毁损和应收款项坏账、股权投资损失等。村民委员会参照执行。
三、处置范围

1、固定资产损失是指房屋建筑、运输设备、机器设备、办公室设备等发生报废、毁损、淘汰等造成的损失。

2、坏账损失是指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等应收款项中的坏账。确认坏账的标准为：

（1）债务人死亡，以其遗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

（2）债务人破产，以其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

（3）逾期3年以上，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虽逾期3年以上但仍可以收回的应收款项，不能作为坏账损失处理。
3、投资损失是指被投资单位因破产、清算、被撤销、关闭或被注销、吊销营业执照等而造成难以收回的不实投资。确认投资损失的标准为：
（1）法院出具的破产公告或破产清单的清偿文件；

（2）市场管理部门出具的注销、吊销文件；

（3）政府部门的有关行政决定文件。
四、处置程序
（一）固定资产处置
1、清理申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定期对本单位已超过年限无法正常使用的拟报废固定资产进行梳理，编制《拟处置固定资产明细表》，经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签字同意后，向经发办（集资办）提出核销申请。原则上每年集中处置两次，于1月、7月集中申报，如有特殊情况，经经发办（集资办）同意后予以处置。
2、残值评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政府采购目录中联系评估机构对拟报废固定资产进行实地查证，并由评估机构出具《残值评估报告》。
3、审批流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交《浦江镇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实资产处置审批表》，并按照以下流程审批。
（1）镇级集体资产
①小额不实资产核销。账面原值5万元以下的小额单项不实资产，经产权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后，报经发办（集资办）备案后予以核销。
②大额不实资产核销。账面原值5万元（含）以上的单项不实资产，由产权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后提交审核，并按照账面原值报镇分管领导、经发办（集资办）分管副镇长、镇长审批后予以核销。
（2）村级集体资产
①小额不实资产核销。账面原值5万元以下的小额单项不实资产，由理事会提议、监事会把关、基层党组织审核并公示，经经发办（集资办）备案后予以核销。
②大额不实资产核销。账面原值5万元（含）以上的单项不实资产，由理事会提议、监事会把关、基层党组织审核同意后提交经发办（集资办）审核，并按照账面原值报经发办（集资办）分管副镇长、镇长审批，再报成员（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予以核销。

（3）对账面原值50万元（含）以上的镇、村两级单项不实资产核销，须同时经镇集资委审批后，再报成员（股东、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予以核销。
具体流程如下：

	分类
	内容
	经发办
（集资办）
	镇分管领导       （镇集体经济组织）
	经发办
（集资办）
分管副镇长
	镇长
	集资委

	小额
	单笔核销金额＜5万元
	●
	——
	——
	——
	——

	大额
	5万元≤单笔核销金额＜20万元
	●
	●
	●
	——
	——

	
	20万元≤单笔核销金额＜50万元
	●
	●
	●
	●
	——

	
	单笔核销金额≥50万元
	●
	●
	●
	●
	●


4、公示

核销事项表决通过后进行公示，同时报经发办（集资办）备案。

5、统一回收
核销固定资产不得自行处置。经审批通过后，集体经济组织在政府采购目录中联系回收单位回收资产。
6、账务处理
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执行。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人员依据不实资产核销的申请、决议、审批等相关资料及时做好相应的账务处理工作。

（二）坏账、投资损失处置
1、清理申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定期对本单位坏账、投资损失进行梳理，编制《拟处置坏帐、投资损失明细表》，经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签字同意后，向经发办（集资办）提出核销申请。

2、审批流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交《浦江镇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实资产处置审批表》，并按照以下流程审批。
（1）镇级集体资产
由产权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后提交经发办（集资办）审核，并报镇分管领导、经发办（集资办）分管副镇长、镇长、镇集资委审批后，再报成员（股东）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予以核销。
（2）村级集体资产
由理事会提议、监事会把关、基层党组织审核同意后提交经发办（集资办）审核，并报经发办（集资办）分管副镇长、镇长、镇集资委审批后，再报成员（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予以核销。

3、公示

核销事项表决通过后进行公示，同时报经发办（集资办）备案。

4、账务处理
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执行。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人员依据不实资产核销的申请、决议、审批等相关资料及时做好相应的账务处理工作。

五、需提交的其他相关资料

（一）固定资产损失
必要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在政府采购目录中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签证报告或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坏账、投资损失
1、坏账损失核销时需提供应收账款、对外投资形成时的会计凭证、合同、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复印件。
2、法律意见书。
3、债务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关闭或动迁导致无法收回应收款或投资款的需提供：
（1）市场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出具的注销、吊销证明；
（2）法院出具的破产公告或破产清算的清偿文件；
（3）专业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复印件；

（4）涉及改制企业的，还需出具改制时相关文件资料复印件；
（5）企业动迁时签订的注明租金收取至何年何月的终止协议。

4、债务人歇业的，需提供连续两年未参加当地市场管理部门年检的证明。
5、经司法程序裁定或判决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经济责任、债务人不必继续履行清偿的应收账款，需提供司法判决书复印件。

6、预付账款形成的坏账，视作应收账款参照以上处置。
7、股权投资损失的批准核销，被投资单位已经清算的，扣除清算资产清偿后的差额部分，作为投资损失；尚未清算的，对被投资单位剩余资产确实不足清偿投资的差额部分，根据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签证报告，作为投资损失。
8、其他有关资料。
六、其他说明
1、批准核销的固定资产，应及时在“三资”监管平台中做好账务处理。同时，清理固定资产卡片，确保账实、账证、账账和账表相符。

2、坏账的批准核销应采取审慎的原则，从严把握。应建立详细的备查账，集体经济组织应继续组织人员进行催讨，如重新收回，应及时入账。
3、集体经济组织应将不实资产处置清单、审核批复意见、鉴证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等相关材料，报经发办（集资办）备案，确保不实资产处置工作得到有效监督。

4、本实施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原闵浦府办[2015]18号即行废止，如有与上级文件规定或相关业务流程冲突的，以上级文件规定或相关业务流程为准。
附件：

1、拟处置固定资产明细表
2、拟处置坏帐、投资损失明细表

3、浦江镇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实资产处置审批表

4、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

             浦江镇人民政府

 20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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